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經理事業內部人員從事期貨交易管理辦法

	第一條
	本管理辦法依據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六十一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管理辦法所稱之內部人員係指期貨經理事業參與全權委託期貨交易決策或有機會事先知悉期貨經理事業有關投資交易行為之非公開資訊或得提供投資建議之負責人、業務員及其他從業人員（以下簡稱從業人員）暨其配偶。

	第三條
	期貨經理事業應將本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納入作為公司聘僱契約之一部分，從業人員或其配偶如違反本辦法時，該從業人員可能遭受期貨經理事業之警告、懲戒或解僱處分。若同時違反法律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時，亦將遭受司法機關或行政機關之訴追或處分。

	第四條
	內部人員不可利用所獲得之未公開、具價格敏感性之相關資訊從事期貨相關交易，包括內部人員直接或間接獲得客戶對某種期貨交易、期貨相關現貨商品投資已下單或將要下單買賣之資訊。

	第五條
	從業人員於到職日起十日內應依本公會所制定之制式表格(如附件A)申報本人及配偶帳戶內之期貨交易部位、上市、上櫃股票及具股權性質之衍生性商品之名稱及數量。
前項所稱具股權性質之衍生性商品係指可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認股權憑證、認購（售）權證、股款繳納憑證、新股認購權利證書、新股權利證書及債券換股權利證書。

	第六條
	從業人員於在職期間應依本公會所制定之制式表格(如附件B)每月十日前彙總申報前一月份本人及配偶帳戶內之期貨交易部位、上市、上櫃股票及具股權性質之衍生性商品之每一筆交易事項，包括交易標的名稱、數量、金額及日期等資料。期貨經理事業於必要時，可要求該人員出具由所開戶之期貨商、證券商及其他交易對手所開立之交易證明。

	第七條
	從業人員如出具承諾（承諾書如附件C），本人及其配偶帳戶除沖銷到職前持有之期貨交易部位外，不於在職期間從事期貨交易或買賣上市、上櫃股票及具股權性質之衍生性商品者，不適用前二條之規定。

	第八條
	從業人員或其配偶從事期貨交易或買賣上市、上櫃股票及具股權性質之衍生性商品前，該從業人員應事先以書面(如附件D)報經督察主管或其他由高階管理階層所指定之人核准，並遵守下列規定：

一、自知悉期貨經理事業為全權委託交易帳戶執行及完成某種股票或具股權性質之衍生性商品買賣前後七日內，不得為其自有帳戶買賣該種股票或具股權性質之衍生性商品。但得事先獲得督察主管或其他由高階管理階層所指定之人書面批准，提早於前後二日以上買入或賣出。

二、於買入某種股票或具股權性質之衍生性商品後三十日內不得再行賣出，或賣出某種股票或具股權性質之衍生性商品後三十日內不得再行買入。但有正當理由並事先以書面報經督察主管或其他由高階管理階層所指定之人允許者，不在此限。

前項核准限申請之當日有效，超過時應另行報經核准。

第一項所稱督察主管或其他由高階管理階層所指定之人及其配偶帳戶交易，應經總經理予以核准或查核。

	第九條
	內部人員之任何交易，皆應將客戶之利益列為優先之地位。所屬部門主管如認為其與客戶之利益有衝突之虞而不適當時，應不予核准。

	第十條
	從業人員或其配偶從事期貨交易或買賣上市、上櫃股票及具股權性質之衍生性商品時，如擬交易與全權委託期貨交易相同之標的，該從業人員須事先報經督察主管或其他由高階管理階層所指定之人，檢視其是否符合客戶之利益。

	第十一條
	期貨經理事業應於每月十五日前，彙總從業人員依第五條、第六條規定申報之資料，向本公會申報。

	第十二條
	期貨經理事業之從業人員或其配偶有違反本辦法之行為者，期貨經理事業應依情節輕重對該從業人員為警告、記過、降職、停職、減薪或解職處分，並作成檢討報告查報本公會。
期貨經理事業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者，本公會除視違反之情節，依本公會會員自律公約之規定議處外，如情節重大者，並將陳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相關法令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本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聲明書
本人已詳閱「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期貨經理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期貨交易業務操作辦法」及「期貨經理事業內部人員從事期貨交易管理辦法」等規定，並已瞭解上開規則及其相關規定之規範內容。本人承諾在╳╳期貨經理股份有限公司服務期間內，嚴格遵守上開規定，並接受公司管理及處分。

若本人或本人之配偶欲從事期貨交易或買賣上市、上櫃股票及具股權性質之衍生性商品時，應遵守法令及期貨經理事業內部人員從事期貨交易管理辦法，並應取得督察主管或其他由高階管理階層所指定之人之核准，本人亦明瞭違反之處分與效果。

                                           立聲明書人：

                                           日　　　期：

附件 A

╳╳期貨經理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到職申報表

姓名：
員工編號 (部門) ：
	帳戶名稱
	交易對象及帳號
	交易標的
	交易單位數
(或股數)
	付款銀行
及戶號

	本人姓名
	
	
	
	
	

	配偶姓名
	
	
	
	
	


本人瞭解有關交易之申報與限制規定，並知悉違反相關規定之處分。本人在此聲明，上開申報資料屬實，並同意公司向相關單位查核並存查。

申報者簽名：

  日期：

督察主管簽名：

  日期：

附件 B

╳╳期貨經理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交易彙總申報表

姓名：
員工編號 (部門) ：               申報年月份：      年     月

	帳戶名稱
	交易對象及帳號
	交易標的
	買/賣
	核准單位數(或股數)
	成交日期
	交易單價
	交易單位數(或股數)
	付款銀行及戶號

	本人姓名
	
	
	
	
	
	
	
	
	

	配偶姓名
	
	
	
	
	
	
	
	
	


本人瞭解有關交易之申報與限制規定，並知悉違反相關規定之處分。本人在此聲明，上開申報資料屬實，並同意由公司向相關單位或事業查核並存查。

申報者簽名及日期：
督察主管覆核簽名：

附件 C

╳╳期貨經理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不於在職期間從事期貨相關交易承諾書

承  諾  書
    本人茲承諾本人及本人配偶之帳戶除沖銷到職前持有之期貨交易部位外，不於在職期間從事期貨交易及買賣上市、上櫃股票及具股權性質之衍生性商品。
    此致
╳╳期貨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立書人：
                                           身分證字號：
                                           住所：
中華民國年月日

附件 D

╳╳期貨經理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交易申報及覆核表

姓名：
員工編號 (部門) ：
	帳戶名稱
	交易對象及帳號
	交易標的
	買/賣
	核准單位數
	成交日期
	交易單價
	交易

單位數
	付款銀行及戶號

	本人姓名
	
	
	
	
	
	
	
	
	

	配偶姓名
	
	
	
	
	
	
	
	
	


本人瞭解有關交易之申報與限制規定，並知悉違反相關規定之處分。本人在此聲明，上開申報資料屬實，並同意由公司向相關單位或事業查核並存查。

交易前申報核准

申報者簽名及日期：
督察主管核准簽名：

交易後申報覆核

申報者簽名及日期：
督察主管覆核簽名：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二十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一屆理監事第一次聯席會追認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十六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七字第Ｏ九三Ｏ一三Ｏ六二二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五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七字第Ｏ九七ＯＯ四二ＯＯ九號函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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